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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10月 15日电（记者陈键兴）
10 月 14 日，高雄市盐埕区“城中城”大楼发生
重大火灾事故，造成46人遇难、41人受伤。这
起近 26 年来台湾最严重的火灾事故中，遇难
者平均年龄超过60岁，而这一天，是农历九月
初九——中国人的重阳节、敬老节。

据悉，警方15日已完成对46名罹难者的身
份确认，有35名死者家属完成指认。台陆委会
消息，初步了解目前有3名大陆配偶在火灾中
不幸罹难。

14日救援行动持续约13个小时，随着搜救
告一段落，台湾社会关切的焦点指向引发事故
的直接原因和悲剧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综合各方面信息，还原“恶火”夺命过程：凌
晨2时44分，“城中城”对面大楼监视器拍到一
阵火花闪动，仅1分钟，火苗从骑楼开始延烧，
10 分钟后 1 楼至 4 楼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各楼
层，被呛醒的住户在阳台呼喊求救。2时54分，
消防局接到报警，持续派出人员、车辆投入灭火
和疏散救援。7时17分，火势被扑灭，救援人员
逐层逐间破门搜索，救下楼时已有32人死亡，
送医55人中的14人终告不治。

焦点一是起火点。消防单位调查研判是在
1楼茶具古董店后方的小套房，警方和检方初步
侦查后认为，火灾发生前在现场出现的黄姓女
子和郭姓男子有重大涉案嫌疑。两人曾在现场
发生争吵，郭离开后，黄继续和友人饮酒，并烧
檀香驱蚊，离开时疑似将檀香余烬随意乱扔而
引发火灾。关于目击者听到的爆炸声响，调查
人员推测是延烧时一旁便携液化气炉被引爆。

14日，警方陆续传唤黄、郭及目击证人、报
案人等。黄否认故意纵火，先称有将香灰、铁罐
等包裹丢入垃圾筒，后又改口否认。警方在现
场找到相关证物，15日依公共危险罪将黄、郭移
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焦点二是发生地。“城中城”是1981年启用
的商住混合建筑，地上12层、地下2层，早年有
商场、电影院、办公场所等，7楼至11楼为住宅，
12楼为高级餐厅，曾是高雄最繁华的大楼。随
着商圈转移，盐埕区没落，“城中城”商业部分被
闲置、废弃，住宅房价和租金大跌，住户多是老
弱病残和经济困难的弱势民众，居住环境杂乱
不堪，早被认为是“公安死角”。火灾发生后，台
当局“金管会保险局”调查发现，仅9户投保住
宅火险。而此前20年间，大楼已发生过多起大
小火灾。

高雄消防局认为此次火灾有 5 项致命关
键：发生在凌晨，住户多已熟睡，不及应变逃生；
住户多是老人，逃生能力差；大楼 2002 年后商
业部分未再使用，没进行公安申报；内部以玻璃
帷幕为主要建材，不符合消防标准，火灾产生的
高温助长火势加速；楼梯间堆满杂物，造成逃生
不便。

盐埕区府北里里长林传富说，“城中城”登
记 72 户，实际居住超过 120 户，不少是老弱妇
孺。据台媒报道，住户分散在7楼至11楼，几乎
全数装上铁窗，死伤最严重是7楼至9楼，罹难
人数35人。住户多半是独居老人或残疾人士，
不少人有拾荒习惯，楼梯间、房门口、阳台铁窗
往往堆满回收物。参与现场救援的医师说，多
数遇难者身体无明显烧伤，但鼻孔满是黑碳，疑
似吸入过多浓烟致死。

这场火灾引起台湾社会对老旧建筑安全问
题的关注。“40多条人命葬身火场，人们才看到
这些隐藏在阴暗角落的隐患。”《联合报》指出，
一场暗夜大火烧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弱势居民
住在老旧建筑衍生的消防安全、大楼管理及老
人照护问题等。而每回发生重大事故，高雄市
长陈其迈鞠躬道歉几乎成了仪式，但人民要的
岂是道歉，说“对不起”后问题解决了吗？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痛陈，“城中城”被称为
“高雄第一鬼楼”，民进党历任市长对问题是全
然无知还是视若无睹？高雄30 年以上老旧房
屋数量排名全台第三，但都市更新20年只完成
20件。

台媒报道说，早有专家提醒，随人口老化，
“老人住老屋”的都市“双老”加速恶化。民众党
“立委”张其禄指出，台湾有太多危老建筑或违
建，应尽早对全台建筑物进行安全盘查、检讨。

“看到民众声泪俱下祈求上天保佑救出老
父母的画面，令人鼻酸。无辜葬身火窟的数十
条人命，谁该负责？”《联合报》直言：这把火烧
出的不只是消防公安问题，还烧出了社会安
全、社会福利和老旧建筑更新等问题。民进党
当局领导人去年曾承诺解决危老建筑问题，

“在此次火场余烬里可曾找到那张支票的残
痕？”

新华社电（记者梁姊 尹思源）“知名影
星倾情推荐”“某某明星也在用的投资理财
平台”……一段时间以来，多起明星代言

“翻车”事件引发关注，涉及消费、投资等诸
多领域。

面对消费者维权和社会质疑，收取代
言费动辄数十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明星多
回应：万分抱歉、已经解约、敦促解决、下不
为例……代言明星尽管在当时陷入巨大舆
论风波，最终往往不了了之。有的明星以

“体验官”等头衔规避代言风险，方便关键
时刻“甩锅”。

业界专家表示，对于明星代言应加强
监管，完善法律，加大执法力度。

明星代言频明星代言频““翻车翻车”，”，多以道歉回应多以道歉回应

去年8月，湖北十堰市的程先生想加盟
一家奶茶连锁店。“实地考察时，总部公司
办公区域满墙贴的都是代言人的广告，让
人感觉这个品牌就是和代言人‘捆绑销
售’。”

程先生告诉记者，当时销售人员介绍，
该品牌是某档卫视常青树综艺节目的衍生
IP，品牌代言人是常年主持该节目的知名
主持人。负责接待的周经理说，从 9 月开
始，代言人会每个月到各大城市的旗舰店
做一日店长，“品牌不可能做不起来”。

“有这么知名的明星代言应该不会差。”
抱着这样的想法，程先生投资了20余万元。
但后来发现，加盟时公司提出的投入千万元
用于品牌营销、在综艺节目中对品牌进行宣
传推广等承诺始终没有兑现，新品配方也迟
迟不提供。加盟商们选择维权，却发现该公
司已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

在事件登上微博热搜后，该明星在个
人微博上发文回应，表示早在今年6月已与
该品牌解约，对占用公共资源表示抱歉，并
将积极协助处理加盟商的维权事宜。

近年来，频“翻车”的明星代言包括涉
嫌虚假宣传、有质量问题的生活用品，收
了加盟费就跑路、涉嫌诈骗的餐饮品牌，
甚至还有涉案金额动辄数亿元的爆雷理
财平台……

今年4月底，著名影星代言的网红燕窝
品牌“小仙炖”，宣传的即食燕窝原料、干燕
窝含量、商品产地等10项指标与真实情况
不符，被有关部门处以20万元罚款。

今年2月，知名主持人被投资者以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诉至法院。2018年，该主持
人曾为网络投资平台“网利宝”录制多条视
频广告进行宣传。2019年，“网利宝”爆雷，
截至立案侦查，“网利宝”累计成交金额高
达259.7亿元，借贷余额30.3亿元，波及4万
余名出借人。

自2014年以来，明星代言的互联网投
资理财平台爆雷事件高达十余起，其中“网
信理财”爆雷金额达750亿元。

此外还有品牌加盟涉嫌诈骗“跑路”。
今年5月，著名女影星代言的奶茶品牌“茶
芝兰”涉嫌诈骗。据警方公布，该公司以虚
假奶茶品牌吸引加盟商，以虚假宣传对外
推销加盟服务，伺机实施合同诈骗，涉案金
额高达7亿元。

记者发现，在代言产品出现问题后，明
星的回应如出一辙：一纸“解约”或“道歉”
声明。在“茶芝兰”涉嫌诈骗被上海经侦警
方立案调查后，代言明星工作室发表声明，
表示已经和该品牌解约并向消费者和加盟
商致歉。

代言利益很大代言利益很大，“，“翻车翻车””成本不高鲜见被罚成本不高鲜见被罚

根据广告法，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
损害的，其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
连带责任。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
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明知或
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
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广告法还规定，广告代言人不得为其
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
荐、证明，如有违反，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二倍以下的罚款。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
仍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情
况，处罚同上。

法律专家表示，按照广告法，明星代言
的产品或者服务出现问题，根据具体情况，
有些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但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明星代言虽然“翻车”，但受到处罚
的并不多。

今年多起明星代言风波中，公开可查
有一例受到行政处罚：北京市海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认为，一男性综艺明星在广告
中利用自身知名度为女性内衣作推荐，属

于广告代言行为，且未使用过该商品，并在
广告文案中发布有辱女性尊严的文案，被
处以累计罚款87万余元的行政处罚。

更多的“翻车”明星，除了当时陷入舆
论风波，多数都没有受到实质性惩罚。如
去年8月，一女明星因代言“中晋系”投资理
财产品被起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认为，难以认定该女星明知或应知广
告内容虚假，也无证据证明其牵涉在集资
诈骗罪中，故未支持“中晋系”集资诈骗案
中一位投资者的赔偿请求。

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焱说：“明星与代言产品的连带责任关系
较难认定，比如如何认定是否尽到事先审
查义务，以及是否存在明知广告存在虚假
宣传仍选择代言的主观故意等。”

北京安理(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树
荣表示，对于明星来说，代言的风险其实是
很小的。“代言的收益实在是太高了，产品
好则名利双收，产品出现问题，也仅仅是形
象受损，获得的收益并不会受到影响。”

一些明星用一些明星用““体验官体验官””等头衔规避风等头衔规避风
险险，，应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应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屡屡发生代言风
波，一些明星采取各种方式规避风险。有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除了代言以外，有的明
星会选择“体验官”“大使”等头衔，甚至不
设头衔，只在广告拍摄中出现。

“明星不直接以代言人身份出现，一旦
产品涉嫌违规违法，明星就更容易规避可
能产生的连带责任。”朱树荣说。

如在“网利宝”爆雷事件中，面对投资
者的维权诉求，明星在声明中称并未与平
台方签订代言合同，而仅是进行过拍摄中
插广告的短暂合作。

一些专家表示，明星代言屡屡“翻车”，
有执法难的问题。但明星代言“翻车”之
后，不能以一句“对不起”就撇清责任。

今年 1 月，北京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
中心发布公告，其中明确要求 P2P 网贷机
构广告代言人要配合落实风险化解责
任。

公告指出，演艺人员、公众人物在接到
部分网贷平台的代言邀请后，对于平台利
用其影响力吸引投资人购买非法金融产
品，没有合理审查、作出不实宣传带来的负
面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月，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局发布 2021 年第二期风险提示，明确提
示，代言人和金融产品供给主体应依法合
规履行责任。明星等公众人物代言，应当
遵守广告法等法律法规。接受代言前，应
当查验所代言机构是否具有合法资质，所
代言产品和服务是否内容真实、符合监管
要求。

朱树荣建议，对于明星代言应加强监
管，加大执法力度。“依据现有法律，对出现
代言问题的明星处以实质性的处罚。”同
时，对于现行广告法中对明星代言违法违
规品牌难以举证认定的部分进行补充完
善，“比如，要求明星在代言之前尽到对产
品、企业资质等审查的义务，产品亲自试
用，留下视频证据等。”

王焱表示，明星应加强自律，不能仅仅
为了高额代言费推荐并不了解的产品或服
务，应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谨慎选择代
言产品。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尤其进行金
融消费或品牌投资时，需要谨慎甄别，认清
明星代言实属商业行为的本质，避免上当
受骗。

高雄重阳节重大火灾事故追踪
明星代言明星代言““翻车翻车””频发频发，，为何鲜见被罚为何鲜见被罚？？

新华社长春10月16日电（记者周立
权）15日，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原巡视员赵静波受
贿一案，对被告人赵静波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同
时依法没收其受贿犯罪所得，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 2018 年

间，赵静波利用担任吉林省交通厅计划
统计处副处长、规划计划处处长、副厅
长，吉林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吉林
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便利，在企业经
营、项目建设、承揽工程、职务调整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
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359

万余元。
法院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

赵静波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绝大部
分受贿事实，有坦白情节，检举揭发他人重
大犯罪，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情节，且认
罪悔罪，积极退缴绝大部分赃款，依法予以
从轻处罚。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原巡视员赵静波被判15年


